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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工业大学(基本建设处) 
 

南工基〔2025〕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进一步提升基建工程质量的 

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基本建设处： 

为进一步提升基建工程质量，提高项目管理水平，在总结前

期建设工程经验基础上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《进一步提升基

建工程质量的若干措施》，经基本建设处处务会审议通过，现予

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基本建设处 

2025 年 10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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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一步提升基建工程质量的若干措施 

 

第一条  本文件适用于基本建设处牵头实施的各类工程项

目。 

第二条  基本建设处牵头实施的各类工程项目，应委派专门

负责人或负责团队，全过程参与工程项目建设、管理。 

第三条  项目设计过程中，相关职能部门及使用单位，应委

派专人负责，配合做好消防、网络信息、水电、楼宇管理等专项

功能设计。相关设计图纸经图审中心审查通过后，原则上不再更

改。 

第四条  项目负责人（团队）应参与项目开工前的图纸技术

交底会议，熟悉项目设计中的难点与重点，以及设计单位提示的

施工技术复杂的分部、分项工程，并将其列为后期施工质量管理

的重点内容。 

第五条  项目负责人（团队）应参加监理单位组织的工地例

会，及时准确地掌握项目进度情况、施工质量控制情况，以及施

工过程中防护与消防等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。如果发现存在不

足，应在会上明确提出，要求及时整改到位。 

第六条  集中建设项目，项目负责人（团队）应参与由省公

建中心组织的材料选型、定样会，供应商、分包单位的考察和调

研，对于电梯、空调、绿化等专业性较强的分部工程，可商请校

内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，严格把控施工质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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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基本建设处每月组织一次在建项目工程质量与安

全现场巡检，全面了解和检查项目的工程质量、安全措施及进度

情况。 

第八条  成立由基本建设处牵头，相关参建单位参加的防水

专项验收组。对防水分部工程涉及的部位从第一道工序起即进行

过程控制，未经联合验收通过，不得进入下一道工序施工。 

第九条  成立由基本建设处牵头，相关参建单位参加的项目

内部竣工验收组。在建设项目完工后，对项目的门窗启闭、照明

开关、插座、上下水等室内使用功能逐项进行检查验收，对检查

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记录，并限期整改。 

第十条 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备案前，基本建设处牵头组织校

内相关职能部门，根据职责分工，提前对消防、网络信息、水电、

楼宇管理等专项开展联合验收，确保项目使用功能满足各部门管

理的合理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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